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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加州地区高等教育体制完整而发达，是美国高等教育的杰出代表。本文以加州地区教育法

案和各大学章程为基础，分别研究了加州大学、加州州立大学、加州社区学院、加州私立大学四大教育系

统的高等教育治理结构特征。研究表明，加州地区高等教育公共治理结构具有组织松散、层次清晰、权力

制衡、共同治理等基本特征，未来发展的趋势是进一步提高教育政策的稳定性、治理职责的明晰度、治理

理念的创新性、治理行为的透明度和治理结构的简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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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世纪以来，“善治”理论成为全球公共管理
研究的热点。纵观国内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的相关文
献，对于国外高等教育治理结构特征的研究甚少。
本文选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高等教育治理结构为

研究对象，以加州教育法案和大学章程为基础，剖
析其具体特征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善治理结构的

具体建议，企望能为当前我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和
推动高等教育治理结构变革提供借鉴。

　　一、加州大学系统治理结构的特征

加州 的 全 称 为 加 利 福 尼 亚 州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Ｓｔａｔｅ），位于美国太平洋西岸，是全美人口第一大
州和面积第三大州，拥有美国各州中最庞大和完整
的高等教育体系。如表１所示：全加州地区１５２所
公立大学与７１所私立大学并存，大学在校生超过

２５０万，研究型大学、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层次分
明，研究生、本科生、高职生等不同层次教育和谐

发展。研究加州地区的高等教育治理结构，可窥见
美国高等教育治理政策的全貌。
加州大学系统被誉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公立大学体

系。经过历史的变迁和来自大学内外部的不断挑战，
最终形成了以教授会为核心、多校区大学动态决策的
模式。《１８６２年组织法》是加州大学系统的总章程，
共包含２８款条文，涵盖了大学基本的管理和运作规
则，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又作了一些局部修订。
加州大学系统１０所分校中，伯克利分校 （ＵＣ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历史最为悠久，也是美国公立大学中的
佼佼者，因此本文首先研究了伯克利分校的内部治
理结构。如图１所示，伯克利的治理体系由三部分
组成：加州大学董事会、校长为首的行政部门及以
教授会为代表的学术组织。董事会负责从宏观上把
握学校发展的总方向；校长作为首要执行官员执行
董事会的决议并协调校务工作；学术方面的事务则
交由教授会处理，确保大学教学与科研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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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加州地区高等教育系统一览表

大学类型 代表院校 学校数量与学生人数

公

立

大

学

加州大学系统 （ＵＣ）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伯克利）、Ｄａｖｉｓ （戴维斯）、Ｓａｎ　Ｆｒａｎ－
ｃｉｓｃｏ（旧金山）、Ｓａｎｔａ　Ｃｒｕｚ（圣克鲁斯）等

１０ 个 独 立 校 区 （分

校），２０余万学生

州立大学系统 （ＣＳＵ）
ＣＳＵ　Ｅａｓｔ　Ｂａｙ（东湾）、ＣＳＵ　Ｌｏｎｇ　Ｂｅａｃｈ （长滩）、

Ｃａｌ　Ｐｏｌｙ （州立理工）、ＣＳＵ　Ｎｏｒｔｈｒｉｄｇｅ （北岭）、

Ｓａｎ　Ｊｏｓｅ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圣何塞）等

２３ 所 学 校，４０ 余 万

学生

社区学院系统 （ＣＣＣ）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Ｃｉｔ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 （伯克利城市学院），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Ｃｉｔ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洛杉矶城市学院）等
１１９所学校，１６０余万

学生

私立大学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斯坦福大学）、Ｃａｌｔｅｃｈ （加州理工学

院）、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南加州大学）、Ｌｕｔｈｅｒａｎ
（加州路德大学）、ＵＳＦ （旧金山大学）等

７１ 所 院 校，３０ 余 万

学生

　　

图１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治理结构图

伯克利分校内部治理结构的运行机制可划分为

决策机制、协调机制、监督机制、激励机制和申诉
机制五个部分。

１．共同参与的决策机制
加州大学董事会的成员包括：州政府官员、资

金捐赠者、社区群众代表、杰出校友、校长、教师
代表及学生代表等。校内的重要事项都是经各级教
授会讨论后，向院长和校长提交意见，最终由董事
会批准。教授会可以推选教师代表参加各种行政委
员会，来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并监督行政权力的执
行。总体而言，伯克利分校通过董事会集体决策、
教师广泛参与、校行政官员高效执行及全民监督的
治理模式，使多元利益主体都能够参与校内事务决
策，以缓解决策过程中的利益冲突。通过各利益主
体共同参与、相互协调与沟通，以达到各种权力的
制衡。这种共同治理结构呈现去中心化、决策权逐
渐被分散化的趋势。

２．沟通高效的协调机制
在伯克利，各利益主体可以通过简单的协商来

化解争议和纠纷，但这种方式要在明确双方责任的
前提下进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两种：加州大学总
校的协调作用、校长与教授会间的协调作用。第
一，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加州大学总校长办公室对
外负责与州政府制定大学发展规划，并协调大学与
州政府的关系；对内通过对行政部门的监督和资源
分配，提升大学整体的运行绩效。第二，在加州大
学各分校内并不设置董事会，分校内部最重要的权
力协调发生在分校教授会与分校长为首的行政机构

之间。一方面，教授会担任学术管理的 “看守人”

角色，对于学术中的分歧和争议，可以向董事会报
告并寻求帮助；另一方面，教授会也是行政官员的
监督者，协调教师与行政官员之间的权力关系。

３．制度健全的监督机制
伯克利分校拥有较为健全的监督机制。除了外

部监督的积极参与外，还具有完备的内部监督体
系。其大学教授会章程中明确规定了评估委员会的
职责与权力，主要是审议及决策权。评估委员会最
重要的职责就是院系评估和教授评估。通过院系评
估可以更加了解各院系的现状，分析存在的积极因
素和消极影响，并制定今后的发展方向；而对教授
的评估通常从教学、科研、专业素质、社会服务四
个方面展开。另外，伯克利还有不定期教学评估、
研究项目评估、教师薪资评估等等。这些内部评估
机制是伯克利监督机制的重要构成部分，有力促进
了大学教学质量和学术研究成果的提升。

４．层次分明的激励机制
加州大学董事会对教师工资采取竞争制。为保

持一流师资的结构，伯克利大学制定了严格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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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估与激励机制。每隔２～３年学校就会对每
位教师进行全面评估，而评价结果将与教师的职务
和薪资晋升直接挂钩。在人才使用方面不拘一格，
对于有一流才华的教师，学校尽力为他们提供充分
的发展空间和薪资待遇。另外，学校还通过授予克
拉克·科尔奖、伯克利教师服务奖等荣誉来激励教
师，并为此设立专门委员会来监督奖励的授予及发
放。通过运用层次分明的激励机制，稳步提高大学
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使大学始终充满勃勃生机。

５．行之有效的申诉机制
教授会采用多种方式解决教师在校出现的冲

突。冲突可能是由于规章、政策、程序的解释及意
见不同或学术分歧引起的。第一，特权与终身职位
委员会是通过正式听审解决冲突的机构，负责处理
三类案件：申诉案件，如教授会成员申诉其职权与
特权遭受损害；违纪案件，如教授会成员被控告违
背教师行为准则；违约案件，如质询教授会与非教
授会教师是否同意提前中止合约。第二，监察办公
室作为非正式的解决冲突和相关事件的工作场所，
凡管理者与职员间所涉及的沟通、待遇、职业声望
及其他工作事宜都可以秘密地在这里讨论，大学其
他人员如校友、家长、申请人等遇到困难，也可以
适当的方式非正式地解决纠纷。

　　二、加州州立大学系统治理结构的特征

加州地区目前有２３所州立大学，规模和名气
较大的是加州州立理工大学 （ＣＳＵ　Ｐｏｌｙ）和北岭
州大 （ＣＳＵ　Ｎｏｒｔｈｒｉｄｇｅ）。州立大学，是美国联邦
教育体制下的特色，它是指由州政府提供办学经费
和直接管理的四年制大学或学院，一般为地区综合
性或理工特色院校，为当地学生和民众提供教育服
务。从治理体系来讲，加州州立大学系统成立和治
理的法律依据为美国加州教育法第一章第５条，共

９个条款。其治理结构有如下特征：

１．外部治理结构：政府助推
美国联邦政府对于州立大学的发展直接干预不

多，主要功能是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资源与创造良
好的外部环境。根据联邦宪法规定，教育是联邦下
属各州政府的 “保留权力”。事实上，美国州政府
承担的主要角色是最大的投资者、管理协调者以及
顾客支持者。加州政府不但要为各州立大学提供发
展经费，还要负责协调州立大学与州内其他高等教
育机构的关系，以及本州高等教育机构与州外高等
教育机构之间的联系。

加州州立大学系统教育治理结构的职能主要包

括结构与组织、经费投入与事务服务、人力资源、

教育项目规划四个方面。在治理权力的分配上，则
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学区三方共同参与治理。

表２　加州州立大学系统治理涉及的政策工具［１］

治理层次 治理工具的类型

联

邦

联邦法令

联邦法院的命令

教育部报告条例

教育部经费条例

其他部门条例

州

州提案

投票提案

法律

州立法委员会的政策

州教育部门报告条例

州法院命令

其他部门规定

学

区

学校委员会决策

协商性劳动协议

学区办公室规定

投票方式

其他社团等
协商性的劳动契约

改革项目的赠款

２．内部治理结构：权力制衡
大学内部管理方面，加州州立大学通过持续努

力，对之前权利过于分散的管理模式进行了改进，

建立了权力较为集中的理事会。理事会对于州立大
学的管理负全权责任，这表明州立大学获得了相对
较高的自治权，其自主性已能与加州大学董事会相
当。州立大学董事会囿于其加州政府的影响，比起
私立大学董事会所承担的责任要轻，其权力也较
小。州立大学的章程内容更多地是规定董事会的义
务，同时也把加州政府的意图渗透其中。

共同治理的理念在加州州立大学系统内也深入人

心。在这种共同治理的体系中，不同的股东都有权参
与决定学校事务。治理并非一个等级森严的体系，而
是一个通过多方对话、协商达成新的价值观与决策的
过程。加州州立大学的治理总体上具有公开与透明
性，尽力避免基于效率的新公共管理主义行为。从内
部治理结构来看，共同治理赋予了教授团体在学术事
务决策方面的首要权力，这种权力和终身教职制度一
起构成了加州州立大学保障学术自由的制度基础，最
大限度地避免了董事会在学术事务方面的直接干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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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权力对于学术权力的侵蚀。

　　三、加州社区学院系统治理结构的特征

加州地区目前共有社区学院１１９所，名气较大
的是伯克利城市学院和洛杉矶城市学院。社区学院
的概念最初是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哈泊于１８９６
年提出的，学制一般为两年，其目的主要在于为学
生升入大学提供转学教育。加州社区学院系统成立
和治理的法律依据为美国加州教育法第一章第６
条，共１０个条款，其治理结构有着自身的特点：

１．由Ｋ１２模式转向共同治理

１９６０年之前，加州社区学院实施的是 Ｋ１２治
理结构模式，具有家长式或独裁式特点，由中央集
权控制，通常通过科层组织结构执行。随着加州社
区学院规模的迅速扩大，亟需得到国家的身份认
证，加州政府于１９６０年颁布了 《加州高等教育规
划》，该规划法案使社区学院系统正式成为加州公
立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使社区学院的决策
方式实现了从 Ｋ１２治理结构向共同治理结构的转
换。在１９８８年９月， 《ＡＢ１７２５法案》规定，共同
治理结构是加州社区学院运行的一种强制性结构。
共同治理结构在加州的社区学院，表现为一种新的
结构性概念，其意义与教师在学区理事会决策中正
式决策的关系非常紧密。从州与学区的层面来看，
加强了教师、学生和其他治理主体的作用，同时法
案使学区主管人士和理事会实行角色发生了转变，
促使他们必须要对政府利益做出反应。

２．外部：董事会与学术评议会实行复合领导
《ＡＢ１７２５法案》中规定：学术事务方面，学术

评议会具有与董事会同等的地位和权力。也就是
说，加州各社区学院的外部治理必须接受董事会与
学术评议会的双重领导。社区学院的董事会成员一
般为５到７名，包括社会名流、校长、学生代表
等。按法案规定，董事会拥有最高权力，与此相对
等，“董事会必须重视评议会的意见，学院事务的
决策由董事会与评议会做出联合决议”，并规定评
议会的 “意见必须被正式接受，除非在例外的环境
和难以抗拒的因素下意见才不被接受”，“如果董事
会和学术评议会之间的协议不能达成，现存的政策
仍具效力，除非该政策给学区的法律责任带来实质
性困难”［２］。综合可知，在此共同治理结构模式之
中，学术评议会拥有很大的权力。

３．内部：学术评议会负主要责任
社区学院的日常运行工作由校长负责。纵向层

次，校长之下分设有行政副校长、教学副校长和学
生事务副校长；横向层次，设置有教务部、学生事
务部、入学与就业部、资产管理部、财务部等职能
部门，以及按学科和专业划分的院系。按照法案的
规定，社区学院内必须组建工会，成员一般为德才
兼备的教职工，学院工会的职责包括反馈教职工福
利方面的意见和制止董事会做出不利于教职工的行

为，发挥较强的制衡作用。此外，也有少数学生代
表被纳入到董事会当中，他们可以对学院的某些政
策提出建议。在学术治理层面， “《ＡＢ１７２５法案》
的目标是提升学术质量，使州教育机关赋予教师更
多的权力，以便教师更充分地参与学院的治理过
程”［３］，在教师招聘与解聘、绩效考核和专业计划
制定、课程设置等所有涉及学术的事务方面，教师
都有权参与决策。
总之，与 Ｋ１２模式相比，加州地区社区学院

采用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结构模式，具优点在于使
治理主体的参与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扩大，通过共同
的责任感提高了学院的士气，增强了成员对学院的
归属感。然而，尽管近几十年来社区学院得到飞速
发展，但公众对社区学院的治理结构也不乏批评
之声。

　　四、加州私立大学治理结构的特征

加州地区的私立大学类型众多，主要分为国际
性大学 （如斯坦福大学）、区域性大学 （如旧金山
大学）、专业学院 （如加州艺术学院）三类。与公
立大学不同，私立大学的章程一般由特许状
（Ｃｈａｒｔｅｒ）和 较 细 化 的 内 部 章 程 （Ｂｙ　ｌａｗ ）
构成。
以斯坦福大学为例，加州地区的私立大学一般

采用法人治理结构。法人治理结构包括外部和内
部：外部治理结构的主体是联邦政府、加州政府、
基金会和校友会等，内部治理结构的主体是董事
会、校长和教师。内外部主体都可以通过各自方式
对大学治理产生影响。

１．独立法人与外行董事会模式
加州地区私立大学普遍采用以独立法人制度为

基础的外行董事会制度模式。自从１８１６年达特茅
斯学院拒绝收归新罕布什尔州公立大学的诉讼获

胜，美国私立大学独立于政府权威和资金赞助者的
法律地位就得到了联邦政府的保护。法人制度对于
维护私立大学的整体性和独立性至关重要，但存在
的缺点是可能导致大学与社会变革的脱离。而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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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制度 “正是公众权力与大学联系的有效的美
国手段”，其成员以政府官员、企业家、社会名流、
校友等外部人员为主，它掌握着私立大学的宏观政
策和发展方向，不仅能及时反映外部要求和吸纳社
会资源，而且也能保护学校免受外部直接干预。这
种以独立法人为基础的董事会制度，有利于内外部
人士的扬长避短，形成了加州地区私立大学独特的
治理风格。

２．高度自治与自主办学
美国的私立大学都具有高度自治权，加州地区

私立大学也不例外，学校具有自主办学而不受政府
干预的权利。因私立大学不依赖政府拨款，因此加
州政府无权派遣政府官员担任私立大学的董事会成

员。私立大学的高度自治权体现在多方面：有权决
定大学的宗教信仰，有权自行设定大学章程，有权
自行任命与解雇校长，有权自行招募教师，有权自
行制定入学标准挑选学生，有权自行决定专业设置
与课程大纲等。加州政府对私立大学的宏观调控功
能主要通过制定法规和办学经费资助等方式来实

现，并对大学形成一定联系和影响。

３．内部与外部相互制约、共同作用
私立大学的多元外部主体对于加州地区私立大

学的治理具有制约作用。一方面，州政府教育部门
能够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对大学发展进行规范；基金
会和认证协会能够通过提供资金支持和制定认证标

准来参与大学的治理；校友会通过捐款、设立基
金、校友子女入学等来发挥对私立大学治理的影
响。另一方面，加州地区私立大学也都具有完善的
内部制约机制，校长是在董事会监督下运行其职责
的，董事会控制着校长的遴选和罢免权；各学院院
长、系主任负责管理和协调院系的所有行政事务，
但对于关键问题的最高决策权，仍然由董事会来掌
握；在各院系内部，都建立了由资深教授组成的教
授委员会或院系学术委员会，他们对于本院系的学
术性事务都具有绝对的发言权。

４．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平衡发展
加州地区私立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的特色在于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平衡发展。权力分配界限分
明，从学校、学院再到系都形成了二元治理结构，
行政机构和学术机构分别管理学校的行政和学术事

务。行政体系分为三级，分别以校长、学院院长、
系主任为代表，他们执掌着明确的行政权力；学术
机构主要是由知名教授为主组成的学术委员会或教

授委员会，他们行使着专业的学术权力，使 “学术

治校”的功能得到发扬。在治理体系中，两种权力
界限清晰但又平衡发展，对私立大学的生存和发展
起着核心作用。

　　五、结论与启示

综合以上研究可知，加州地区的高等教育治理
结构具有组织松散、层次清晰、权力制衡、共同治
理等基本特征。然而，这些特征对于地区高等教育
发展来说并非全是优点，也存在某些潜在风险。从
公共管理学原理来讲，评价公共组织的治理结构一
般可从政策的稳定性、职责的明晰度、理念的创新
性、行为的透明性、结构的简约性等五个方面进
行［４］。研究显示，加州地区高等教育治理结构在这
五方面仍有可改善之处，这对于我国的高等教育治
理也具有重要启示。

１．要注重教育政策的稳定性
教育政策的稳定性对于地区教育治理的有效运

转至关重要，而加州地区的教育治理结构其稳定性
仍有待加强。第一，加州地区公立大学的经费来源
有限，主要来自政府财政拨款，缺乏稳步增长的机
制，同时加州大学与州立大学、社区学院之间的经
费额度存在较大差异。第二，州教育委员会的人事
调整较为频繁，委员会８５％的职员服务期限不够
一个学期［５］，这使州教育委员会与公立大学之间缺
乏稳定的业务联系。第三，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化，
近年来不断修订和增加的教育法案和条例也是造成

加州教育政策缺乏稳定性的原因之一。

２．要提高权责划分的清晰度
在高效的治理结构中，治理体系各部分权力界

限比较清晰，这有助于各治理主体积极准确地完成
职责目标，也能够有效地进行决策整合。研究表
明，加州教育治理体系的职责划分的明晰程度仍有
待加强。第一，加州地域辽阔，各城市与区域间差
异较大，有几百个教育治理组织，存在治理内容交
叉的问题，因此要想划清职责范围，本身难度较
大。第二，各治理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等是造成职
责划分不清的重要因素。第三，各治理主体之间一
定程度上存在权力配置的错位，这对于治理结构的
权责清晰化也具有不利影响。

３．要提高治理理念的创新性
要能够适应并有效回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治

理结构就必须具备较高的创新性与灵活性。研究显
示，加州教育治理结构中存在一定的官僚化气息，
创新与灵活性仍有不足。一方面，尽管上至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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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下至区教育办公室，都提出各种理念来推
动创新，然而资源与人力的不足限制了创新理念的
实施效果；另一方面，尽管基层学区的赋权有利于
将信息优势和治理权力紧密结合，但是学校自主权
随着各方教育组织权力的增强却得到了削弱。所
以，虽然加州地区的特许学校数量已达５％，在校
学生数量达到２％，但是特许学校政策对促进教育
创新却作用甚微［６］。

４．要扩大治理行为的透明度
就开放性而言，加州的教育治理仍存在诸多问

题。伴随着社会参与的增加，利益相关者获得了更大
的权力。但伴随着权力的膨胀，利益集团也开始出现
问题。加州的某些教育第三方组织，尤其是教师联盟
权力过大，某些团体甚至还能 “购买”学校委员会的
席位，这些行为对于教育治理体系的运行产生严重危
害，直接影响了教育管理的公平性和透明度。

５．要提高治理结构的简洁度
简洁而高效的治理结构能降低多元治理主体之

间的职责交叉和权力内耗。加州地区高等教育治理
结构的简洁度有待提高，比如加州的很多学监抱怨
州政府和教育部门出台的政策使他们的工作难度进

一步加大，而学区管理者为向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
服务也要求授予更多的权力［７］。另外，教育质量是
各方资源共同投入所产生的结果，衡量教育效率高
低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教育资源的利用水平。然
而，加州地区教育经费的投入和使用要受到加州法
规的多重限制，从而显著降低了学校教育经费利用
的灵活性和效率。

参考文献：

［１］Ｄｏｍｉｎｉｃ　Ｊ．Ｂｒｅｗｅｒ，ａｎｄ　Ｊｏａｎｎａ　Ｓｍｉｔｈ．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　ｃａｓｅ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
ｎｉａ［Ｊ］．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０８（１）：２３－３４．

［２］［３］甘永涛 ．美国加州社区学院治理结构的模式转

换———从“政府时代”走向“平民时代”［Ｊ］．职业技术教育，

２００９（１８）：８７．
［４］Ｊｏａｎｎａ　Ｓｍｉｔｈ，Ｊｕｎｅ　Ａｈｎ，Ｄｏｍｉｎｉｃ　Ｊ．Ｂｒｅｗｅｒ．Ｒｅｆｏｒ－

ｍ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ｆｒｏｍ　Ｔｅｘ－
ａｓ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ｉｄａ［Ｒ］．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Ｒｏｓｓｉ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２００７：５：６．
［５］［６］［７］马青，邬志辉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教育治理

结构解析［Ｊ］．外国教育研究，２０１０（７）：７１－７２．

Ｏ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Ｌｉ　Ｗｅｉ，Ｚｈａ　Ｚｉｌ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４３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Ａｒｅａ　ｉ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ｎ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ａｌｉ－
ｆｏｒｎｉ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ｆｏｕ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ｈ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ｏｏｓ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ｌｅａｒ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ｐｏｗｅ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　ｃ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ｄｅａ，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Ｓｔａｔｅ；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ｓ

（责任编辑：袁海军）

—４４１—


